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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组„2018‟28号 

 
 
 
 

中 共 青 岛 市 委 组 织 部 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青 岛 市 财 政 局 

关于印发《重点人才工程奖励资助 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区、市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委各

部委、市直各单位，中央、省驻青各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重点人才工程奖励资助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 

文件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青 岛 市 财 政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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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共 青 岛 市 委 组 织 部 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青   岛   市   财   政  局 

2018 年 12 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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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人才工程奖励资助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大我市对高层次人才引进、培育的支持力度，

根据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实施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五大工程的意

见》（青发„2018‟26号）,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重点人才工程奖励资助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

则，坚持依法依规、分工负责、归口管理原则，坚持突出品德、

能力和业绩评价导向原则，坚持奖励资助与发掘培养相结合原

则。 

第三条  本细则所称重点人才工程奖励资助包括：自主培养

的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山东省泰山

系列人才工程人选的一次性人才补助；遴选有望入选国家两院院

士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、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

的优秀人才的培养补助；自主培养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

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人选的用人主体一次性

奖励；柔性引进的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专

家、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人选的人才补助。 

第二章  认定标准 

第四条  自主培养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，指从我市行政区

域内申报入选的“千人计划”创新人才长期项目人选、创新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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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项目人选、创业人才项目人选、外国专家项目人选、青年项

目人选等。经中组部正式复函同意从省外变更到我市的国家“千

人计划”专家，视同自主培养。 

第五条  自主培养国家“万人计划”专家，指从我市行政区

域内申报入选的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杰出人才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、

科技创业领军人才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、教学名师、百千万

工程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等。 

第六条  自主培养山东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人选，指从我市

行政区域内申报入选的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领军人才。 

第七条  每年在全市范围内遴选有望入选两院院士、国家

“千人计划”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、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的优秀人

才给予重点培养支持，培养周期 2 年。 

遴选工作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由市人才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人才办”）牵头组织，业务归口管理

单位具体实施。原则上，遴选工作与相应层次人才工程的组织申

报工作一并进行。人选必须满足相应层次人才工程申报标准和条

件，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，同等条件下，向中青年人才倾斜。 

第八条  自主培养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

专家和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人选的用人主体，原则上须在青岛行

政辖区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，

能够为引进和培养的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、生活条件及其他后勤

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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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九条  柔性引进的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“万人计

划”专家、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人选，是指与青岛市用人单位签

订 3 年以上（含 3 年）合作协议，每年实际给付人才计缴所得税

薪酬总额不低于 10 万元，每年为用人单位工作不少于 2个月。

其中，外籍人才还需持有《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》等有关证件。

引进省外“千人计划”专家来青创办企业，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

万元，专家为主要创办人，为第一大股东且占股不低于 30%（不

含间接持股、代持股份），有 3人以上固定员工且在青缴纳社会

保险，运转正常，经区市推荐，可视同柔性引进。其中，外籍人

才还需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等有关证件。 

第三章  资助标准和资金发放 

第十条  自主培养的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，每人发放一次

性人才补助 100万元（创新短期人选、青年项目人选一次性补助

50 万元）；国家“万人计划”专家，每人发放一次性人才补助 30

万元；省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人选、特聘专家计划人选、青年专家

计划人选，分别按每人 50万元、30 万元、15万元标准发放一次

性人才补助；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每人发放一次性人才补助 30

万元（产业技能类人选一次性补助 15 万）。用人单位应于人才入

选后及时到市人才办备案，申领人才补助。原则上，人才补助于

入选次年且国家、省资助资金到位后，一次性发放。 

第十一条  遴选有望当选院士的高端人才，培养期内每年给

予用人单位最高 50 万元培养补助；遴选有望入选国家“千人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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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”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的优秀人才，培养期内每年给予用人单

位最高 20万元培养补助；遴选有望入选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的

优秀人才，培养期内每年给予用人单位最高 10万元培养补助。

具体补助金额，由业务归口管理单位根据人选的成就业绩和培养

潜力在最高限额内确定，并报市人才办审核备案。 

培养补助发放给用人单位，主要用于申报相应人才工程所需

的科技研发、团队建设、项目推进等。原则上，于遴选次年发放

第一期补助，一年期满，业务归口管理单位对用人单位和人选进

行考核评估，考核合格的，发放第二期补助；未通过考核评估的，

取消培养资格。 

第十二条  自主培养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“万人计

划”专家、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人选的，分别按照每人次 30 万

元、20万元和 10万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一次性奖励。用人单

位应于人才入选后及时到市人才办备案，申领奖励。原则上，于

入选次年一次性发放给用人单位。 

    第十三条  柔性引进的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国家“万人

计划”专家、省泰山系列人才工程人选，连续 3年，按照其上年

度在青劳动报酬的 30%发放人才补助，上不封顶。引进省外“千

人计划”专家来青创办企业的，连续 3年，按照企业上年度在青

纳税额与个人占股比例乘积的 30%发放人才补助，上不封顶。 

首次申报时间由人才在工作协议期限内（企业存续期间）自

主确定，3年时间接续计算，期间工作协议解除（企业不再存续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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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资助自动终止。工作协议期限（企业存续时间）不足 3 年的，

不予受理。劳动报酬、企业在青纳税额以合法有效的所得税税收

完税证明为依据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  本细则所称相关人选须在《关于实施人才支撑新

旧动能转换五大工程的意见》（青发„2018‟26号）印发实施以

后正式公布。本细则正式印发时人才已离青或已被取消称号的、

企业已注销的、以及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享受奖励资助政策的，

不在本细则资助范围。 

第十五条  重点人才工程奖励资助，按照就高不就低、不重

复享受的原则，市财政以最高扶持标准发放。 

第十六条  本细则由市人才办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
 

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24日印发 




